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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建了一栋

办公楼和宿舍楼，宿舍楼部分楼层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对职工

“发售”（职工仅拥有使用权），部分用于职工宿舍。请问：宿舍

楼是否能入固定资产核算？“发售”部分是否应计提折旧？

答：由于职工仅拥有使用权，房产所有权仍然属于企业，

这部分宿舍楼应属于固定资产，另一部分宿舍楼用于职工宿

舍，不属于投资性房地产，也属于固定资产。

《财政部关于企业住房制度改革中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

补充通知》（财企［2000］878号）规定，对分配给职工的住房仅

拥有使用权的，企业应当区别不同情况按以下方法处理：

“（一）企业可以办理产权手续的，先建立固定资产账户，再将

相应的住房使用权摊余价值计入固定资产，并由企业向职工

出售住房……”

显然，记入固定资产的房产应当计提折旧。

084. 我单位承揽了一项设计合同，合同金额共9万元，因

单位没有设计资质，特挂靠了一家设计公司，设计公司自己

有领税务发票，由设计公司向业主提供发票，再扣除管理费

和税费，把余款打给我们，设计公司和我们签分包合同，我们

单位是核定征收，那这样是否还要交企业所得税呢？

答：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

八条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

的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

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因此，贵公司和挂靠的设

计公司这种行为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你公司承揽设计业务所

获得的收入应纳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085. 我公司财务软件升级费用30多万元，使用期限也不

能明确（因不知下次升级时间），请问这笔费用应如何做账？

答：《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规定：“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

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

无形资产进行核算，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

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

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84号）的规定：单独计价的财务软

件，作为无形资产管理。

单独作为无形资产处理的软件升级费用，区别下列情况

处理：①如果无形资产仍有摊余价值的，直接增加无形资产

原价，采用直线法，在剩余年限内摊销；如果剩余摊销年限小

于两年，可将升级后的软件价值，从升级后的次月起，在不短

于两年的期限内摊销；②如果软件已摊销完毕，将升级费用

作为无形资产处理，在不短于两年的期限内摊销。

086. 公司组织省外旅游，在漂流时出现意外，一名员工

膝盖严重受伤住进当地医院，公司暂时先垫付5 000元。员工

伤愈后经医院鉴定为3级伤残，医药费花费28 000元，保险支

付90%。公司领导讨论后决定给予其抚恤金10 000元，养伤期

间（3个月）发放基本工资1 800元。请问怎么做账？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

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第三条规定，企业职

工福利费，包括以下内容：“……（二）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

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

向职工发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

医疗费用、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补贴、供暖费补贴、职工防

暑降温费、职工困难补贴、救济费、职工食堂经费补贴、职工

交通补贴等。（三）按照其他规定发生的其他职工福利费，包

括丧葬补助费、抚恤费、安家费、探亲假路费等。”

因此，医药费、抚恤金都应计入职工福利费中，养伤期间

的工资按照正常的工资处理。

具体会计处理如下：①垫支医药费，借：其他应收款

5 000；贷：库存现金 5 000。②支付医药费、抚恤金，借：应付

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费 12 800（28 000×10%+10 000）；

贷：库存现金 7 800，其他应收款 5 000。③支付工资，借：应

付职工薪酬——工资1 800；贷：银行存款 1 800。④结转相关

成本、费用，借：管理费用（生产成本等）14 600；贷：应付职工

薪酬——职工福利费12 800、——工资1 800。

087. 我公司是一家外商投资企业，现为改善公司资本结

构，拟减少实收资本 4 000 万元，此减资款不汇给股东，直

接用来弥补以前年度累积亏损，账务处理如下：借：实收资本

4 000万元；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 000万元。请问该

事项是否应调增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答：对于上述事项可以理解为，贵公司减资后将款项归

还给股东，股东再以同样的款项捐赠给贵公司用以弥补企业

亏损。那么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企业获得的捐赠收

入应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对于贵公司而言，该事项

应该调增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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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 我公司发生了党员革命传统教育的费用支出，包括

租赁会议场地的租金支出、组织党员到革命根据地参观、建

党 90周年红歌比赛等费用。请问应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可否

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

答：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中组发［2008］3号文件《关于

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第19条规定，党费

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其具体

使用范围包括：①培训党员；②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

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③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④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

⑤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和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

员教育设施。

符合规定的党员革命传统教育的费用支出，通常应从党

费中列支，党费列支范围以外的党员活动必要和合理支出，

会计上可以在“管理费用”科目下设明细科目核算，但企业不

得承担个人支出。

列支在管理费用中的这部分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能否

扣除，应根据所在地区税务机关的规定处理。目前，各地税务

机关在扣除上有不同的规定。

2005年11月，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

税局、江苏省地税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出《关于非公有制企业

党组织活动经费问题的通知》（苏组通［2005］54号）在全国率

先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活动经费从企业管理费中列支，

并可据实在税前扣除，同时明确党组织活动经费一般应按职

工年度工资总额的千分之五列入企业财务计划。《浙江省地

方税务局关于企业党建活动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浙

地税函［2007］446号）规定，企业为本单位中国共产党组织活

动提供必要条件的支出，允许在发生年度据实税前扣除。《辽

宁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通知》

（辽地税发［2010］3号）第四条规定，私营企业党组织活动经

费凭借合法票据及相关手续据实扣除。

089. 我公司向外面租赁了一块 8 000平方米的场地，租

金 30万元/月。其中划出 1 000平方米作为职工宿舍，本月花

费了40万元进行装修。现装修完毕，员工入住，公司签署了宿

舍管理规定，入住者收取 80元/月的费用。

请教几个问题：①40万元职工宿舍装修费用能否一次性

记入当期费用？是否必须通过职工福利费核算？②向入住员

工收取的80元/月的住宿费用，如何处理？

答：如果贵公司为非上市公司，对于以上经济业务，比较

简化的会计处理是：对于租来的房屋发生的装修费用，如果

装修费用不大，可以直接记入“管理费用”科目中。如果装修

金额较大，可以记入“长期待摊费用——装修费”科目，然后

在合同有效期内摊销记入管理费用。

贵公司向入住员工收取的 80元/月的费用应作为“其他

应收款”核算，冲减公司租赁费用。

090. 我公司购买了一张高尔夫球会员证做招待客户之

用，以长期待摊费用入账，按10年进行摊销，摊销记入业务招

待费。但国外总部财务人员认为该会员证是长期有效的（无

规定期限，只是会员资格，每次消费需另付费），以后也可转

让，且转让价值不会低，所以他们认为不应该进行摊销。请问

这个问题怎么解释比较合理呢？

答：贵公司将高尔夫球会员证以长期待摊费用入账、按

10年进行摊销是合理的。

政部发布的《关于高尔夫球会员证财务处理问题的批

复》（财工字［1997］329号）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购买的高尔夫

球会员证是一种资本性支出，应作为“其他资产”进行管理，

按预计的受益期限或不少于10年的期限分期平均摊销，摊销

时，记入“管理费用”科目中的“交际应酬费”。

091. 我单位有一旧厂房现因重建而拆除，可以作为翻修

处理，那原有建筑物上拆除物资回收如何入账，是直接冲减

在建工程还是作为营业外收入处理？原建筑物价值可作报废

处理吗？

答：原建筑物价值可作报废处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累

计折旧；贷：固定资产——厂房。

发生的清理费用：借：固定资产清理；贷：银行存款。

拆除物资回收时，进行如下会计处理：借：银行存款，原

材料等；贷：固定资产清理。

最后，把“固定资产清理”账户的余额转入营业外收入或

营业外支出。

092. 某公司在销售硬件的同时，按照客户的要求，加装

了一些特殊的软件研发项目，硬件和软件服务的价款单独核

算。实行“营改增”试点后，是否可以将硬件和软件服务分别

适用不同税率缴纳增值税？

答：首先，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附件1《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所附《应税服务

范围注释》规定，“研发服务，指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与试验开发的业务活动。”因

此，贵公司的这项服务属于“营改增”试点范围，应该缴纳增

值税。

其次，根据相关税法规定，销售硬件的增值税税率为

17%，而研发服务增值税税率为 6%。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

第三条的规定，“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

务，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未

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贵公司已分别核算硬件

的销售额和研发服务的销售额，可分别按以上两档税率缴纳

增值税。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财会教研室 王建安 蔡雪晴）


